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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依據嘉義縣空間特性及地理分布分為山區、海區、平原區及都市計畫區 4 大區

塊，各區塊包含鄉鎮範圍如下： 

1. 山區：梅山鄉、竹崎鄉、番路鄉、大埔鄉及阿里山鄉。 

2. 海區：東石鄉、布袋鄉、朴子市及義竹鄉。 

3. 平原區：鹿草鄉、太保市、六腳鄉、新港鄉、水上鄉、溪口鄉、民雄鄉、大林鎮

及中埔鄉。 

4. 都市計畫區：布袋、義竹、鹿草、朴子、六腳、太保、新港、民雄、溪口、大

林、梅山、竹崎、水上、中埔、大埔、阿里山達邦地區、嘉義縣治所在地、擴大

嘉義縣治所在地及高速鐵路嘉義車站特定區都市計畫區。 

 

 

圖 1-1本縣範圍圖 

各地區所能栽植之樹木種類，會因應各區域所能給予植栽的生長環境與氣候條件

而有所影響，本手冊將植栽管理辦法分類為四大部份來做介紹:樹木移植工程、苗木

栽植工程、植栽維護工作及設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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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樹木移植工程 

樹木移植流程圖 

 



3 
 

第一節 施工前整備 

(一)施工障礙之排除 

在樹木斷根前，應先檢視施工範圍內是否有影響阻礙工程進行之障礙物處

理。例如：電力管線、電信纜線、等，如有必要時，應向主管機關單位查詢、報

備或申請，適時請專業人員處理，以免工作期間造成工安意外發生。 

 

(二)捆綁材料之準備 

麻繩、草繩、麻布、保鮮膜、塑膠袋、聚乙烯收縮膜等包裹材料。 

 

 

 

 

 

 

 

 

 

 

 

 

 

 

(三)器具準備 

使用器具包括：圓鍬、鋤頭、手鋸、修枝剪、剪錠鋏、十字鎬…等。機械：

鏈鋸、挖土機(怪手)、起重機(卡式吊車、全吊車)。 

 

 (四)移植計劃書 

承包商應依下內容擬定移植施工計畫書，依契約規定時程內提送至委託單位

或設計監造單位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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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前基本資料 

基地交通位置圖 

基地計畫範圍圖 

植栽現況平面配置圖 

植栽移植項目一覽表 

植栽現況紀錄照片集 

 

(五) 移植季節 

1. 依樹種特性 

(1) 常綠樹種：以早春萌芽前最適宜，尤其春雨期最佳，如榕樹、樟樹等。 

(2) 落葉樹種：以落葉後休眠期且未萌發新芽前為宜，如山櫻花等。 

(3) 棕櫚科：以易發根的春夏交際之時移植，如臺灣海棗等。 

(4) 針葉樹：最佳時期為冬季休眠期或 3至 4月新芽萌動前(清明)，其次為 9

月下旬至 10月下旬(霜降過後最穩定)。 

2. 依季節 

(1) 春季移植：春季土壤回溫後直至樹木新芽萌發前。 

(2) 秋季移植：生長季（4～9月）末或結束後，地上部生長緩慢或停止生長

時，即落葉樹開始落葉至落葉完成止，常綠樹在生長高峰過後。 

(3) 雨季移植：北部、東北部及東部冬雨期、春雨期，西南部春雨或梅雨期針

葉樹、常綠樹類皆適用，但針葉樹春芽萌動期間不宜移植。 

 

(六)樹種選擇 

1. 注意事項 

(1) 側根及板根發達者，其側根易穿透分隔島、破壞路面，不宜栽植為行道

樹：例如小葉欖仁、黑板樹、木棉、榕樹、菩提、盾柱木、莿桐等；若栽

植於公園/校園，亦須考量與建築物之距離。 

(2) 果實巨大者，須考量勿植於人、車通過區，影響人身與行車安全，例如：

臘腸樹。 

(3) 有毒或易引發過敏者：例如海檬果、臺東漆等，避免栽植於校園或近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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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園；若植於民眾易接近之處，應有警示牌告知民眾。 

(4) 有些種類具棉絮，須考量勿植於人、車通過區，影響人身與行車安全，例

如：木棉花。 

(5) 部分種類開花時具濃郁之異味，易造成民眾不適：例如福木、大葉山欖

等，應避免大量群植於近校園教室或近社區處。 

 

2. 嘉義縣山、海、平原及都市區建議種植樹木 

本縣行道樹適宜種植之標準，需考量具常綠、遮蔭、抗風、少落葉、樹形

美、褐根病等特性，以下為建議之樹種。 

  

分區 喬木 灌木 草花、地被 

山區 

杜英、玉蘭花、鐵冬青、烏

心石、青剛櫟、臺灣赤楠 

、石朴、長紅木、黃槐、水

黃皮、臺灣肖楠、大葉楠 

、猴歡喜、山黃麻、木麻

黃、相思樹、檄樹、光臘樹 

台灣百合、孤挺花、 山

黃梔、金花石斛、 華八

仙、無骨消、龍船花、

長穗木 

水芹菜、山蘇、長

穗木、台灣澤蘭 

海區 

青剛櫟、水黃皮、大葉楠 

、黃槿、紅柴、鐵色、木麻

黃、相思樹、檄樹 

山豬枷、樹蘭、腺果藤、

海桐、白水木、蘄艾、

文珠蘭、蜘蛛蘭、草海

桐、射干 

馬鞍藤、小葉魚藤、

雙花蟛蜞菊、蟛蜞

菊、 夏枯草、牽牛

花、馬齒莧、海馬

齒、蔓荊、矮筋骨

草、鹽定、冬青菊 

平原區 
杜英、玉蘭花、鐵冬青、烏

心石、青剛櫟、臺灣赤楠 

、石朴、長紅木、黃槐、水

黃皮、臺灣肖楠、大葉楠 

、黃槿、紅柴、鐵色、山黃

麻、木麻黃、相思樹、檄樹、

光臘樹 

野牡丹、台東火刺木、

七里香、樹蘭、衛矛、

春不老、月桃、野薑花、

含笑花、木槿、杜鵑、

木芙蓉、金露花、扶桑、

桃葉黃楊、十大功勞、

番茉莉、黃蝴蝶、變葉

木、射干 

長柄菊、馬蘭、狗

尾草、狗牙根、石

竹、馬力筋、四季

草花、蟛蜞菊、虎

葛、 炮仗花、九重

葛、珊瑚藤、牽牛

花、山葛、猿 尾藤、

百香果、蒜香藤、 

使君子、 朝日蔓、

大鄧伯花 

都市計

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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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基地土壤檢驗 

 土壤物性為樹木生長的根本環境，故調查該立地或預定種植區域之土壤物 

性至關重要，參考新加坡對於行道樹種植土壤所制定的規範事項，其土壤性質之 

適合範圍建議如下： 

 

項目 要求範圍/數值 

透水率 10-5 至 10-6 cm/sec 為佳 

硬度 在 1cm/drop S 以上為佳 

pH 值 5-8 

電導度 0.5-2.0 ms/cm 

有機物質 以乾重計算最少為 5% 

陽離子交換能力 以乾重計算需大於 10 meq/100g 土壤 

體積密度 須超過 0.8Mg/m3 

土壤質地組成 

砂粒(0.05-2.00 mm)：最多 75%；最少 20% 

坋粒(0.002-0.005 mm)：最多 60%；最少 5% 

黏粒(小於 0.002 mm)：最多 30%；最少 5% 

重金屬含量 遵守公共健康和污染控制之國家標準 

有機汙染物 遵守公共健康和污染控制之國家標準 

病原體 遵守公共健康和污染控制之國家標準 

土壤混合物比例 
土壤混合物成分比例應以 3:2:1 之砂質壤土、堆肥及粗砂之

體積比例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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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施工中環境 

(一) 安全防護 

 工作人員安全護具，如安全帽、手套、反光背心…等裝備。交通安全防護－

在施作範圍內作警戒防護－如設置明顯的警示燈、標誌、安全圍籬、警示布條，

確實採取有效安全措施，同時也應遵守政府有關工安及衛生管理之相關規定，以

防止意外事件之發生，確保工作人員及工地安全。 

 

 

 

 

 

 

 

(二)清除周邊障礙物 

 在挖掘樹木時，如有雜草、雜木、堆積物、建築廢料磚塊、混凝土、植草

磚、連鎖磚、石板、瀝青混擬土塊、石礫、鐵條、玻璃…等應一律清除。 

 

 

 

 

 

 

 

 

(三) 設備及建物 

 如擋土牆、圍牆、圍籬、鐵絲網、水泥柱、棚架、花台、廣告招牌移位或清

除，並依實際狀況需要申報者，事先報備經核淮後再行拆除或挖掘該設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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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修剪 

 (一) 提高存活率 

植栽在移植、種植或斷根時，為了減少水分蒸散、樹勢完美、提高成活率，

防止倒伏及便利吊掛、搬運、裝載應作適當修剪。 

 

 (二) 修剪判定方法 

除為了植栽樹勢完美，可利用移植或斷根時機，將枯枝、弱枝、病蟲害枝、

不良枝葉剪除或對過於茂密之枝、葉作適量修剪。移植時新生嫩芽易萎凋也應立

即摘除。參考十二不良枝方法加以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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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修剪模式 

1. 疏剪 

將枯枝、徒長枝、不良枝與不合樹型的枝條除去，疏剪以後枝條分配均勻，

但若特殊目的修剪枝條，如主幹 3~5m 以下之枝條、危及行人(3m)及車輛

(4.5m~5m)行進安全，或側枝阻擋交通號誌等，此皆須從基部剪去，宜盡量使剪

口與樹幹齊平，但勿傷及枝瘤，如此傷口才容易癒合。疏剪通常用於初次或大

幅度的修剪。 

 

2. 截剪 

將全部枝條的一段剪去，裁剪以後，樹的外型十分整齊。而若枝條有生長

芽時，一般切面為緊接生芽的上方處，將枝條整齊地切成 45°傾斜面，切口要

平滑，而且要從生長芽上方的一點剪切到生長芽背向的一點，以避免把芽切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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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斷根 

在斷根施作前，應先考量是否需要斷根考量因素為：樹木種類、樹徑大小、移植適

期及樹木斷根後養根時間長短，這些都會影響到未來成活率的高低。 

 

 (一)不需斷根之植栽種類 

1. 易存活樹種：如美人樹、木棉類、刺桐類、火焰木、緬梔、蘋婆、榕樹類等

植物可不經斷根直接移植。 

2. 移植適期：對不需斷根可直接移植之落葉樹可在春季 2~4 月間未萌新芽前

直接移植。 

3. 植栽遷移種植後最佳 2 年內不必斷根直接移植，但不可超過三年。 

 

(二)斷根次數及養根時間 

1. 10 ≤樹徑≤20，可施作一次斷根。斷根後養根期建議須達 60~75天即可移植。 

2. 20 ≤樹徑≤30，斷根後養根期間建議須達 90~120 天再行移植。 

3. 30 ≤樹徑≤60，宜施作二次斷根，1~2 次斷根，相隔時間建議須達 90~120 

天以上，再作移植。 

4. 30 ≤樹徑≤60，如只作一次斷根時，養根期須達 120~180 天為佳。(樹徑 

30~45cm，養根需 120~150 天；樹徑 45~60cm，養根時間需 150~180 天)保

留根系較粗大時，應配合環剝。 

5. 60 ≤樹徑或老樹，宜施作三次斷根，每次斷根相隔建議須達 120 天以上才

能移植，以確保成活，所以 60 公分以上大樹，從第一次斷根至移植所需

時間要一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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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包裹 

 (一) 土球 

包裹材料與土球需緊密平貼、均勻包覆，避免鬆散及不均，達到確實保護土

球之功能。可用麻布、麻繩、草繩、草蓆、稻草…等自然分解材料為佳，其次為

尼龍繩、布繩、塑膠繩、黑網布、不織布、保鮮膜、聚乙烯收縮膜、塑膠袋…

等，非自然分解材料，在種植覆土前，必須完全清除，不可埋入土中，以免影響

根部健全生長。 

 

(二) 主幹 

可使用稻草、草蓆、草繩、麻布、麻繩、報紙、紙類、遮光網、黑網布、不

織布類、PE、OP、保鮮膜、聚乙烯收縮膜，其它在山區或田野地區可以利用當地

蘆葦、茅草、蔓藤類…等材料，以防止水分蒸散、防曬、保溫及碰撞防護之效

果。但於種植後新芽成長至成葉後，必須全部拆除乾淨，以避免病蟲害寄生，而

危害樹木。 

  

 (三)枝葉 

因枝葉較脆弱且易折損，所以應依樹徑大小選擇不同粗細繩索，以軟性材質

為佳，如麻繩、麻布、草繩、稻草、不織布、塑膠袋、遮光網、保鮮膜、聚乙烯

收縮膜、PE、OP…等材料，此須於種植、覆土前即拆除，以明視樹貌，決定樹勢

的面向，明確導正方位的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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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挖掘 

 (一) 挖掘方法 

1. 土球挖掘應保持土球完整，尤其是砂質土、石礫地及雨季土壤過於濕潤時

更須注意。 

2. 土球大小，一般按幹徑 3~5 倍，土球高度為土球直徑的 2/3 左右此可依

樹木種類根系特性來決定土球高低，較不易成活樹種或老樹土球建議可加

大倍數。 

3. 在挖掘前應適當修剪枝葉，以減少水分蒸發防止倒伏，並保有樹勢均衡。 

4. 依據樹種根系特性、土壤性質來決定挖掘土球形狀及深淺度達到理想的需

求，可分為三種：橢圓形(彈頭型) 、圓形(普通型)及扁圓形(碟形)。 

 

 

 

 

 

 

 

 

 

 

 

5. 挖掘可優先使用機械式，再依現場狀況人力徒手挖掘做土球形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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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吊裝 

 (一) 吊掛 

1. 依植栽大小、重量、寬度、長度、地點適宜性，來判定使用機具種類(如

挖土機、起重機、卡式吊車、貨車、拖板車)、噸位數大小或人力可解決

方式，以最恰當之方式來進行作業。 

2. 吊掛中所用繩索，需以軟性布料材質，可降低樹皮損傷率。 

3. 吊掛時，吊索與樹幹著力點要用軟墊(如棉被、棉質布、軟布質類)包好，

而且吊鉤不與樹皮直接碰觸，避免傷及樹皮。 

4. 大樹吊掛時，需於樹冠較粗的枝幹上綁 1~2 條繩索，以便在吊起後以人

力來控制樹木位置，有利於起重機作業順利進行。 

5. 吊掛時吊繩與樹木著力點，位置選擇須依土球重量、樹枝多寡、樹冠幅面

寬度來決定著力位點，以免起吊時發生頭重腳輕，其一般著力點要在樹木

的中下部位為宜。 

 

 

 

 

 

 

 

 

 

 

 

 

 

 (二) 裝載 

1. 吊裝作業樹木平放車斗時，頭部向車前，樹冠朝後，避免運輸途中因逆風

而使枝葉翹起折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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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樹吊掛放置車上時，應以木柱橫跨或鐵架讓樹幹依靠，避免平放時，下

側枝條撐不住重壓而折斷。 

3. 裝載時，樹木如超過車斗時，樹幹和車斗接觸點要以軟性棉布類加襯墊。 

4. 裝載時，樹木稍長過車斗石，應立 H 形鋼架讓樹木依附並依順序排列平

放置，勿相互重疊壓迫避免樹皮損傷與土球破裂。 

 

 

  

 

第八節 運輸 

(一) 運輸時，裝載的植栽長度如超過車斗時，應在植栽樹冠尾端懸掛紅色布條， 

  或裝設警示燈以提醒來往車輛、行人注意，以策安全。 

(二) 植栽到達工地後，如未能立即種植者，須暫行存放於距離定植點最近地方的 

  陰涼通風處，植栽若有捆綁繩索塑膠袋，須拆掉並適當澆水覆蓋。 

(三) 運輸時若遇大雨，應在土球部位用帆布加強覆蓋，防止土球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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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種植 

(一) 種植流程 

1. 整地 

植栽種植前應配合整地規劃，把種植區域中之雜草、雜木、石頭等不利植

栽之雜物進行清除與運棄。且需配合基地高低層落差能順延至水溝。 

 

2. 植穴準備 

(1) 在挖掘植穴時，如有較大的石頭、瓶、罐、玻璃、塑膠帶…等雜物一

律清除運棄。 

(2) 挖掘植穴如遇地下水位較高，當植穴挖掘完後底部填鋪碎石及砂，以

利透氣性及排水性，並能抬高土球深度減少地下水浸透。 

(3) 植穴挖掘之尺寸，寬度至少應大於根球直徑之 2倍，挖掘深度<根球高

度 1.3倍。若以上規格如植穴寬度不足 1.5m，深度不足 1m者建議依

寬度 1.5m、深度 1m為標準(得依現況做修正)。 

米徑 根球直徑 
參考倍數 

(根球直徑/米徑) 
根球高度 

＜3 33 10-12 25 

3-5 38 8-11 28 

5-6 47 8-9 33 

6-8 57 7-9 39 

8-10 66 6-8 45 

10-12 71 6-7 48 

12-14 90 6-7 59 

14-20 113 6-7 74 

20-24 141 6-7 91 

24-30 170 5-7 108 

 

3. 栽植深度 

植栽種植深淺度應適宜，一般以原土壤表面平或略高地面 5cm左右，但

因土球重量大，植後會下降及有利排水，因此，較大之樹種植的深淺度需高

出地平面 10~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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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包裹拆除 

(1) 將不易分解的包裹材料及繩索拆除，以避免阻礙根系生長。 

(2) 如土球有鬆動、破損，可將土球先吊入植穴中，回填部分土壤防止土

球崩裂，在進行拆除。土球底部少量包裹物可不需取出，但其餘部位

應完全解開清除，此可保有土球完整性。 

 

5. 定植 

將其吊搬置入到植栽穴的放樣中心位置，一併調整觀賞面向 

 

6. 覆土回填 

樹木固定於植穴後進行填土，於根球四周均勻回填表土及客土並壓實，回

填土壤應分次進行，填土 1/3時充分灌水使土壤與根球緊密接合，再繼續填

土 1/3後灌水，最後再填土至根球頂端，充分灌水，注意所填土壤若有沉陷

應立即補充填土。注意勿覆蓋根冠，移去多餘土壤。 

   

7. 蓄水土丘施作 

(1) 栽植後，視需要在樹幹周圍作一圈集水坑，並壓實以防止水分流失 

(2) 分澆水，可分一次或多次澆灌，待水分被吸入土壤後，再添加土壤並

壓實，栽植深度應保持原有的根際深度。如定植地點位於地勢低窪

處，得不設置集水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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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支架固定 

1. 支撐方式 

 

 

 

單柱式支柱 

 

雙柱式支柱 

 

三柱式支柱 

 

四柱式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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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合樹木 優點 缺點 

單柱式 米徑 < 3 cm 操作簡單 抗風力稍嫌不足 

雙柱式 米徑 < 6 cm 操作簡單 抗風力稍嫌不足 

三柱式 樹高 > 5 m 
操作簡單，適合強風地

區 

樹木越大，支架應增加高度或增加 

支架量。根領無法 長粗，尖削度

不足 以抗風。 

四柱式 成熟或大型樹 
使樹木自然搖晃 

生長反應材 

操作繁瑣、困難， 

抗風性較差 

 

2. 支撐材料 

 

傳統-竹子 

 

傳統-杉木柱 

 

傳統-地錨 

 

傳統-塑膠 PVC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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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鐵管 

 

新型-支撐架 

 

新型-鐵架 

 

新型-隱藏式地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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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維護管理 

植栽種植後兩年內日常維護管理是特別重要，必勤於巡查生長狀況，如有異狀該

及時處理，把不利因素降到最低。 

 (一) 澆水灌溉 

澆灌及時，水量充足、適量，依植物特性、氣候、土質、土壤乾溼度來決

定，一般建議冬天 4~7 天，夏季 3~5 天澆一次，但仍需以土壤乾濕度、天氣、

植栽特性來適時適量澆灌，待植栽成長後可慢慢減少澆水次數。 

 

 (二) 病蟲害防治 

發現病蟲害依危害程度考慮是否投藥，如需投藥勿盲目投入，應對症下藥劑

量適當以免產生藥害，噴霧後立警告標示，藥效期過後拆除，以維護人畜安全，

在公共場所可利用夜間人煙稀少時投藥。 

   

 (三) 施肥 

施肥一般約 45~60 天一次，以少量多施為原則，但最佳仍考量植栽生長營養

情況、土壤肥力，選擇適合植栽所需要的肥料種類來適量施用，以達到最高的效

益。 

  

 (四) 巡視 

植栽如發現生長停滯、新芽葉面頂端乾燥時，必須注意查明原因。一般皆是

根部腐爛所引起的較多，其原因是種植太深、積水或土壤水分飽和度過高使土壤

無法得到充足氧氣導致死亡。所以必立即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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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景觀喬木移植作業準則 

修剪 

1、適時修剪： 

 (1) 中小型樹、挖掘後立即修剪。 

 (2) 較大型或大型樹修剪後再挖掘。  

2、確定合理的修剪強度  

 (1) 樹種習性。  

 (2) 生長習性（強、弱）。  

 (3) 移植季節。  

 (4) 運輸過程障礙物考量。  

 (5) 種植環境差異。  

3、依樹木現況環境處置  

 (1) 容器育苗、移植後二年內，斷根已足夠養根期可全冠移植。 

 (2) 非移植適期、非斷根處理、較強修枝、剪葉。  

 (3) 非移植季節之闊葉樹種，須全冠移植，如含笑、桂花、洋玉蘭，修 

     弱小枝，過密枝、病蟲害枝修剪並將樹葉 3/5 摘除。 

斷根 

1、判定是否需要斷根。  

2、斷根次數，應以樹種、季節、樹徑大小做彈性調整。  

3、大樹斷根以二次以上為宜。  

4、只作一次斷根時，需保育 2~3 條較粗大側根，並作環狀剝皮。 

5、二次以上斷根樹木，根系是否部分保留，依各人工法及環境氣候考量  

   決定。  

6、斷根切面要平整。 

包裹 

主要是依現況土壤性質來調整包裝材料：  

1、易分解材料使用對象  

  (1) 暫時性包裹。  

  (2) 時間較短包裹。  

  (3) 種植前宜解開清除。  

2、不易分解材料使用對象  

  (1) 包裹後需維持較長時間。  

  (2) 可受性(可承受較重、時間較久)，須要較強者。  

  (3) 種植前應拆除，使用後可多次重複利用。 

挖掘 

1、無論人力或機械挖掘，均應保土球完整性。  

2、土球大小及形狀應依樹木根系特性及現地根系生長情況判定。  

3、挖掘時若遇粗大根系，不宜硬鏟，要以手鋸或鏈鋸切斷。  

4、經機械挖掘切斷面，須以鋒利工具修平傷口。 

吊裝 

1、吊掛  

  (1) 以較軟性布繩為佳。  

  (2) 吊索與樹幹著力點要以軟墊包好。  

  (3) 樹木與吊索著力點在主幹中下部為宜。  

  (4) 吊掛時可採多點著力分散法，防止枝條或樹皮剝落。  

2、裝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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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裝卸完成後用繩索將樹木固定並覆蓋遮光網。  

  (2) 裝卸時依前後順序排列，勿隨意重疊。  

  (3) 裝卸時宜適合、適量、安全，保持植栽不損傷為原則。 

運輸 

1、超寬超長之運載要注意向主管機關報備申請路權，並設置前導車及尾  

   隨車戒護。  

2、運輸前要綑綁定位，防止土球脫落。  

3、運輸中需隨時觀察行徑路況，隨時應變。  

4、運輸過程捆綁繩索鬆脫，必立即改善。  

5、植栽起落時，無論人力或機械作業必以輕起輕放方式。 

種植 

1、選擇適合植栽生長環境。  

2、整地配合高程落差，做好排水處置。  

3、考量現況環境條件，適當調整種植深淺度。  

4、包裹材料  

  (1)易分解－需解開或清除。  

  (2)不易分解－必全部拆除。  

5、必要時合理使用殺菌劑及發根劑。 

維護 管

理 

1、種植後一年內必勤於巡視，遇狀況及時處理。  

2、養護期間應以專業人員進行維護管理工作，有問題能正確、迅速、有 

   效處理。  

3、加強病蟲害防治。  

4、防風支柱固定架，最少一年要解開一次重新定位捆綁。  

5、防止人為及機械傷害(特別是以背負式割草機割草時應注意 不可損傷 

   樹幹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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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苗木種植工程 

樹木種植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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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位置選擇 

(一) 環境條件 

樹木的生長與生育地環境息息相關，要選擇適合的行道樹樹種首要了解環境的

條件與特性。以嘉義縣而言，屬於亞熱帶濕潤型氣候，年雨量均在 9,00-1,500 mm 

之間，年均溫約在 20℃以上，雨量多集中在夏季，七月均溫在 30℃以上，一月均

溫約 15℃。都會區因人口密集，建築物密集，且不透水舖面佔大多數，因此行道

樹面臨了許多惡劣的立地環境，亦成為行道樹選種的重要限制因子，茲針對下列所

分類之特性作敘述： 

1. 立地空間 

都會區中許多設施常與行道樹周邊生長空間相衝突，使行道樹栽植空間備

受限制。人為設施包括電線桿、電纜線、交通標誌、照明設備、排水系統、

建築物及其他管線等。 

 

2. 微氣候 

各種機動車輛及空調設備排出的熱氣，使得溫度升高；導致植物生長時節

間較長、葉面積變大，植物光合作用受到抑制，導致抗旱、抗病、抗蟲、抗

霜等能力變低，因此植栽維護管理較為複雜且多元(有太多外在環境因素交

互影響)。 

 

3. 土壤環境 

土壤較密實、透水性不佳、總孔隙度低，造成孔隙連貫性差，造成土壤中水

分及氧氣不足，妨礙行道樹根系發育及生長。 

 

4. 化學環境 

環境外在因素交互作用，造成嚴重的空氣污染(酸雨、PM 2.5 等)，雨水品

質與空氣品質惡化包括，二氧化硫、臭氧、氟化物、氮氧化物、氯化氫及固

體懸浮微粒等，均會造成植物生長勢衰弱、病蟲害滋生，影響行道樹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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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栽植前準備 

植栽工程的施工，是將植物材料的栽植計畫由平面圖說的概念實際地表現於實質空

間的配植上。施工方法的正確性直接影響植物材料的成活率，同時也影響到設計理念與

意境能否被完整地表現出來。 

(一) 栽植區域的調查 

1. 首先調查並分析當地之氣候環境，作為選擇可適應當地風土環境樹種之依 

據(鄉土樹種的應用)。 

2. 分析當地栽植之行道樹種類及生育狀況，以確知現有行道樹種之環境適宜 

性(區域性街廓道路景觀意象營造)。 

3. 調查當地原有之植物相，應善加優先利用(適地適種)。 

4. 調查當地原有之行道樹及植物相常發生之病蟲害，以作為預防之依據(人為 

防治與生物防治並用)。 

5. 調查當地路面及人行道之寬度，以作為決定樹種類型、樹冠大小之選擇依 

據(現況的限制)。 

6. 調查道路兩旁土地利用之利用現況及將來開發計畫，此為樹種選擇與植栽 

設計之依據(未來道路景觀意象營造的願景)。 

7. 調查現有道路兩旁的建築物高度與利用狀況，如有商家則調查其經營性質， 

及其可接受之植栽特性，作為植栽設計依據(現有設施調查及共榮的願景)。 

8. 調查現有道路兩旁的電線桿位置與高度，此為樹種高度選擇、修剪型式及 

種植位置之依據(道路景觀立體空間意象營造)。 

 

(二) 植栽材料的預備 

  苗木材料規範為植栽工程進場施作前的要求標準與依據，所有苗木在種 

植前，應均為生長勢旺、樹形良好、無病蟲害（必要時，移至工地前應予消 

毒），以下所列植物材料各項規格檢驗標準，以供參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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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苗木檢驗要求 

(1) 所有苗木應為生長樹勢旺盛、樹形完整良好，無病蟲害，經移植或斷根，

有健壯的根系，帶有宿土包紮妥善之根球或容器，移植時無脫落、分離 

情事者。根球或容器之大小應按該工程圖說之規定。 

(2) 所有苗木移植時，對根群、枝葉及樹皮均應妥善保護，避免遭受損害及 

陽光直接曝曬。 

(3) 苗木由苗圃掘起至種植完畢，以不超過二日為原則。 

(4) 所有草皮須帶有草根及原土，其厚度不得小於二公分，不得破碎零散，

並且不含雜草，亦無病蟲害。 

 

2. 品種與規格 

(1) 除非另有註明，植栽工程中編列為同一代號之植物，均應為同一品種及

花色者。 

(2) 同規格之各類植物，若其標準規格已列明差距容許度者，依明訂規格辦 

理之，否則植株之高度，不得大於標準高度之 10%；枝冠幅度及米徑大 

小，不得大於標準規格之 10%，如大於此標準規格者需先徵得甲方及原 

設計、監造單位同意後始准予代用，其費用不得要求增加。 

(3) 高度、樹冠幅、幹徑、根球及枝下高定義: 

A. 植株高度(Ｈ)：指植株頂梢至地面水平基線(G.L.)的高度。 

B. 樹冠幅(Ｗ)：指植株葉冠水平投影最寬冠幅(W1)與最窄冠幅(W2)之

平均值。 

C. 米徑(φ)：指樹幹根頸基部離地面水平基線(G.L.)一公尺高處之直

徑，以樹圍換算之。雙幹、多幹或分枝樹則以斷面積合計後推算之。 

D. 根球(Br)：指移植前植株根部周圍根球。根球直徑以其平均值計之。 

E. 枝下高(BH)：主幹由根際之地面水平基線(G.L.)至第一分枝之高度。 

(4) 同一種類規格成群種植的灌木或草本植物，如果標準規格已經明列差距

容許度，則各單株之規格可以在容許度內變化；否則植株高矮差距不能 

超過標準規格之 10%；枝葉幅度可大於標準規格，不得小於標準規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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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規格檢驗表 

苗木查驗依據苗木高度、樹冠幅、幹徑、根球及枝下高定義及設計規格至

苗圃查驗，檢驗標準列於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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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植栽規格檢查表 
 
檢驗項目 細目 內容 檢驗基準 

苗木 

地上部 

喬木 

植株高 

植株高矮之差距，應大於等於設計規格高度， 

需保留完整之樹型，不得裁剪主幹調降高度以 

為符合植株高度(圖 II-2)。大於標準規格者，

經 機關同意後准予代用。 

樹冠幅 
應大於等於設計規格。大於標準規格者，經機 

關同意後准予代用。 

米徑 
植株 1 米高之直徑值，應大於等於設計規格直 

徑。大於標準規格者，經機關同意後准予代用。 

枝下高 枝下高之差距，不得超過設計規格高度之 10﹪ 

灌木 

植株高 植株高矮之差距，應大於等於設計規格高度 

樹冠幅 
應大於等於設計規格，但大於設計規格者，經 

同意後准予代用 

樹種 樹種、品種 
符合所指定之樹種，若須以其他品種或變種替 

代，應徵求甲方及原設計規劃監造同意。 

樹姿 
樹枝分佈 

符合樹木自然成長的樹形，樹冠枝葉分佈均衡 

完整而無截斷主要枝幹之情形。 

樹幹的直立性 樹幹通直無歪斜情形 

苗木健康狀態 

樹幹 樹皮無受傷破損之情形 

修剪痕 修枝切口癒合良好，無腐朽情形 

葉色 葉色為原有之葉色，無病蟲害或營養不良情形 

病蟲害 

無下列病徵：變色、壞疽、凋萎、矮化、萎縮、

肥大、簇葉、黑穗、潰瘍、捲葉、流膠、彊果、

腐敗及蟲體或害蟲所造成的傷口 

運搬 

幹卷 按指定材料將樹幹及主枝包裹保護。 

運搬狀況 
苗木運搬時，對根群、枝葉及樹皮均能妥善保 

護，且無損傷之情形 

樹木 

地下部 

容器苗 
容器規格 按指定容器種類及規格育苗 

切口 根部無切口腐爛情形 

有宿土 

之根球 

根球包紮 根球包紮妥善，無脫落及分離情形 

規格 按圖說規定之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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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植栽及行道樹栽植作業計畫檢核表 
 

 

書件格式 

 

栽植計畫書檢核項目 

計畫

書頁

碼 

申請單位

自行檢核 

業務單位

審核 

 

 

 

 

 

 

 

 

 

 

 

 

栽

植

計

畫

書 

 

 

基本

資料 

基地所在 (1)位置；(2)範圍或面積。  是 否 符合 未符合 

現況調查：(1)道路規格；(2)人行道

規格；(3)周邊硬體設施或建築物。 

 
是 否 符合 未符合 

計畫書是否經園藝、森林或景觀相關專業

技術士、技師簽認 

 
是 否 符合 未符合 

 

現況

分析 

道路、人行道與建築基地周邊現況分析圖

說 

 
是 否 符合 未符合 

土壤調查、土壤物理及化學檢驗、有機質

含量檢驗及客土材料檢驗等報告資料 

 
是 否 符合 未符合 

 

施工

計畫 

基地整治：(1)植穴或植栽帶排水測試； 

(2)土壤改良、客土、施用基肥。 

 
是 否 符合 未符合 

植栽材料準備及檢驗：(1)樹種確認；

(2)苗木規格大小檢驗；(3)苗木健化計

畫。 

  

是 否 

 

符合 未符合 

 

栽植

作業 

栽植施工流程、步驟、方法與苗木保護作

為，工地安全計畫。 

 
是 否 符合 未符合 

栽植施工方式(含定植過程、植穴處理

及支架等)及其相關圖說 

 
是 否 符合 未符合 

環境

復原 

 

環境清理及樹穴與人行道復原計畫 

  

是 否 

 

符合 未符合 

保固

撫育 

保固期間苗木水分、養分、病蟲害防治及

撫育與設施維及監測計畫 

  

是 否 

 

符合 未符合 

 

業務單位

初審意見 

  

 

備註 

栽植完成後，進行定期查訪

及不定期抽驗，確保栽植後

苗木生長狀況及設施功能與

環境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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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植栽維護工作 

第一節 灌溉 

 在植物種植前期，根系發展尚未健全，水分的補充可以加速根系之生長。灌溉的方

式，除前述的噴灌系統外，若用一般人工灌溉，則應避免利用強力水柱衝擊樹木主幹與

表土，衝擊樹木主幹容易造成表面傷口，使病蟲害趁虛而入以及樹木運輸系統的受傷，

衝擊表土則會造成根系裸露，經人為踐踏易死亡。且須避免土壤淹水造成根系窒息，或

是土壤乾燥造成植物死亡。 

 

第二節 肥料及養分 

在施肥過程中，除注意土壤的質地外，亦須瞭解土壤的 pH 值 (酸鹼值)，土

壤的酸鹼值直接影響植物對養分的有效性，在 pH 值過高或過低的環境下，植物對

養分的有效性皆會下降。大部分植物適合在 pH 值介於 6.0-6.5 之間的環境，養

分利用率較好。pH 值過低的環境，植物的鉀、鈣、鎂等陽離子易流失，也會造成

部分病原菌活躍而影響植物根系及維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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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缺乏症狀，植物可能因為土壤組成不同，土壤中特定元素過量或缺失，或環

境因子造成根系吸收不良，植物缺乏元素產生養分障礙的症狀。 

(一) 氮缺乏造成全株生長勢差，發育不良，全株黃化，老葉乾枯脫落。 

(二) 磷缺乏造成全株葉片變小，呈暗綠色，葉片後期轉為紫紅色。 

(三) 硫缺乏造成全株變黃，幼葉呈淡黃色。 

(四) 鉀缺乏造成枝幹瘦小，生長遲緩，下方成熟葉產生葉尖、葉緣焦枯。 

(五) 鎂缺乏造成下方成熟葉葉脈間細胞黃化，葉緣維持綠色。 

(六) 鈣缺乏頂端枯死，新葉不正常暗綠色、捲曲或褐變。 

(七) 硼缺乏頂端枯死，新葉變厚、黃化、捲曲、維管束變形。 

(八) 鐵缺乏造成新葉黃化、白化。 

(九) 錳缺乏造成新葉呈淡綠色。 

(十) 銅缺乏造成新葉黃化。 

(十一) 鋅缺乏造成新葉黃化或斑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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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病蟲害防治 

在植物生長環境中，輕微的逆境有時可增加樹木對有害生物的抗性，但嚴重或多重

因子的逆境容易造成樹勢衰弱。逆境包含日照過強或不足、乾旱、淹水、土壤壓實、病

蟲害等，逆境情況下的樹木隨時間持續衰弱，若無及早進行環境改善或樹勢強化，連續

的逆境累加最終導致樹木死亡，其防治方法如下。 

1. 栽培防治 

依據樹種需求，檢視土壤物理、化學、生物狀態，調整不足之處。樹木

種植後要適當修剪，提升透風率，以防強風來襲造成枝條斷裂、樹木傾倒。

避免在樹木根系上建造人工建築 (鋪設柏油路、水泥牆等)，土壤壓實及較

差的透氣率不利於植物根系發展，樹勢變差。 

 

2. 生物防治 

利用天敵進行有害生物族群抑制的目標，可利用捕食、寄生及病原體感

染等方式進行。 

 

3. 化學防治 

農藥一般可區分為接觸性及系統性農藥。接觸性農藥主要與有害生物接觸

後進而抑制並將其殺死。系統性農藥主要施用於植物體或土壤中被吸收，於植

物體內移行，一般常用於吸食、潛葉及蛀蝕之有害生物。接觸農藥雖可快速消

滅受接觸之有害生物，但容易受到使用時機影響，如下雨天或是有強風的情況

下則不利於藥劑的施用，或是重複施用而增加對非目標生物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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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褐根病 

病原菌主要危害樹木的根部和莖基部，受病原菌感染之樹木，除了木質部會呈

現白腐朽的病徵外，病原菌更可經由為害樹木的韌皮部、形成層和木質部等水分與

養分輸送的輸導組織，導致喪失水分、養分吸收及運輸的功能，最後導致植物死亡，

又有樹木癌症之稱，下圖為感染褐根病之病徵。 

 

 

 

 

 

  

 

1. 寄主範圍: 包括果樹、觀賞花木、公園行道樹和海岸防風林、多年生雜草

等，從幼苗至大樹，均可能遭受褐根病為害。 

2. 病菌的傳播: 病原菌存活在殘根上，主要透過病根、帶菌組織接觸、帶菌苗

木及帶菌土壤接觸傳染。 

3. 褐根病之特徵: 生長勢衰弱，葉片黃化、小葉化、枝葉稀疏等病徵，並隨著

樹木根基部組織的腐朽日益嚴重，最終造成全樹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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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治方法: 

(1) 物理防治-換土 

除將原有感染之土壤挖出，被感染的木材組織質地疏鬆，會有許多大大

小小的殘根留在現場，也需一併清除才能重新填入新的土壤。 

(2) 藥劑 

A. 藥劑澆灌 

將稀釋藥劑淋灌於表土，施用藥量以每平方公尺用 10-15 公升的

稀釋混合藥劑，施用範圍則依樹冠大小而定，盡可能涵蓋樹冠以下

之土壤，處理後最好覆蓋塑膠布 1 個月，間隔 3 個月再處理，共

處理 3 次。 

B. 藥劑灌注 

使用土壤灌注器，將上述應用於澆灌之藥劑，以灌注器施用於樹木 

生長的土壤中，有助於藥劑與樹木根系更完整的接觸，提高防治的 

成效，但仍需注意都市環境土壤常有硬化的情形，需搭配鬆土等土 

壤改良作業進行，方可使土壤灌注達到較佳成效。 

C. 混土覆蓋 

將混合藥劑的土壤覆蓋在樹幹基及周圍之土表，厚度約 3-5公分，

範圍則依樹冠大小而定，盡可能涵蓋樹冠，覆土完畢後將土表淋濕，

處理後最好再覆蓋塑膠布 1 個月，或可先將表土刮出 3-5 公分，

但不要刮傷樹根，並混合上述濃度之藥劑後，再將土壤覆蓋原來的

土表，半年後再處理一次。 

  施用藥劑一覽表 

藥劑澆灌 (1)500 倍的三得芬、三泰芬、護矽得或撲克拉。 

(2)500 倍的銅快得寧或快得寧。 

(3)100 倍的尿素和 500 倍的石灰。 藥劑灌注 

混土覆蓋 

(1)0.4 公斤(升) 的三得芬、三泰芬、護矽得或撲克拉。 

(2)0.4 公斤(升) 的銅快得寧或快得寧。 

(3)2 公斤的尿素和 0.2 公斤石灰與 1 立方公尺(公噸)土壤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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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然復育法 

將原立地環境周遭土壤進行翻土，標示範圍禁止人員進入，將土壤自然

曝曬半年後，建議改種花草類植物，2 年後再考慮補植與原址不同種類

喬木，降低復發機率。 

(4) 土壤燻蒸處理法 

將深度 50 至 100 公分土壤挖開後，徹底撿除病殘根，裝袋燒燬避免

病原散佈。之後，土壤拌入藥劑進行燻蒸，可選用邁隆每立方米土方拌

入 60g或尿素石灰每立方米土方拌入 2-3kg尿素及 0.2-0.3kg 石灰，

加藥拌土時，土壤含水量應達 50-60％，其燻蒸效果較佳。 

 

 

 

 

 

 

 

 

小結:如有發現褐根病之土壤，建議以換土為優先考量並搭配土壤燻蒸，可提升改善 

  之呈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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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計規範 

道路綠化具有景觀、綠蔭、環境品質(降低噪音、淨化空汙)、交通安全(遮光、視

線誘導、交通分隔、交通緩衝)、自然環境安全及防災等機能。依據市區人行道公共

設施之規定，行道樹樹穴保留之寬度應有 1-1.5 公尺。日本行道樹種植規範，規定

留有 0.76 公尺之植樹帶寬度。植樹帶寬度不可太小而影響樹木生長，嚴重可導致樹

木倒伏的風險。 

 

第一節 人行道寬度與植樹帶寬度、樹穴幅寬配置： 

道路原則上應設置植樹帶，於新建或拓寬整備之人行道，應確保人行道有效寬度

為 1.5 公尺以上。若受到道路寬度、沿線條件等限制導致植樹帶設置困難，可於人

行道設置單一樹穴開口但地下仍為連續式之帶狀樹穴。尤須注意樹穴開口土壤表面的

高程應低於鋪面 3 公分，以便於雨水之收集。原則上不建議設計單獨樹穴種植，如

確有必要時，大喬木樹穴應有 4 平方公尺面積，小喬木應有 1.5 平方公尺的面積。 

 

第二節 道路與行道樹配置 

依照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之各道路與車道的寬度規定，將道路分為以下

三種道路，分別為拓寬道路、一般道路及鄰里道路，再依其規定車道寬度配置行道樹

種植區域及植樹帶寬度： 

 

人行道寬度(m) 植樹帶寬度 注意事項 

3 < W 1.5m ≤ W 人行道應保留至少1.5m ≤ W 

2.5 < W < 3 W < 1 

人行道應保留1.5m ≤ W  ；

需精確區分植樹帶範圍，並

特別注意其鋪面之材料性

質、樹種選擇、土壤透水性

及通氣性，以防止路樹因

樹穴限制生長導致危害

的可能 

2-2.5 

建議採單一樹穴開口

但地下仍為連續式帶

狀樹穴 。 樹 穴 寬 度

最 小 為  W < 0.76 

須確保單一樹穴開口旁

之人行道寬度為 1.5 公尺 

(或最小為 0.9m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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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分類 道路寬度 車 道 寬

規   

定 

其他規定 

拓寬道路 

30m 

≧3.5m 

(快速道路) 

機車道≧1.5m 

自行車道≧1.2m 

公車專用道路寬≧3.25m 

人行道寬度≧1.5m(特殊 

情況下≧0.9m) 

40m 

50m 

60m 

一般道路 
25m(主要道路) 

≧3m 
15m(或以上)(次要道路) 

鄰里道路 

6m (不適合種植行道樹) 

≧2.8m 

(服務道路) 

8m 

10m 

12m 

以下分別為 12、16、20、30 與 50 公尺車道寬度植栽設計位置圖例： 

  

(一) 12 米鄰里道路植栽配置： 

在道路寬度較小的道路配置 3.5 公尺之車道及 1.5 公尺寬之人行道，並

開拓至少 1 公尺寬之植樹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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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5 米及 25 米一般道路植栽配置： 

1. 於 15 米一般道路中配置 3.7 公尺之車道及 2.3 公尺寬的人行道，並開

拓 1.5 公尺寬的植樹帶。 

2. 於 25 米一般道路中，與 15 米道路寬相比，車道拓寬至 4 線道，而兩

旁的人行道及植樹帶寬度分別劃設 2 及 1.5 公尺。在人行道旁另開闢了 

2 公尺寬的生態植生綠帶，增加除了行道樹之外的綠化面積。 

 

 

  



41 
 

(三) 30 米拓寬道路植栽配置： 

配置 1.6 公尺中央分隔島種植樹木以區隔兩對向車道，兩旁各有兩個 3.5 

公尺寬的汽車道及 1.5 公尺寬的機車道。於人行鋪面的部分則配置了 3 公尺寬

的人行道、1.5 公尺寬的植樹帶寬度及 1.2 公尺寬的自行車道。因此在 30 公尺

的拓寬道路配置了 3 排行道樹。 

(四) 50 米拓寬道路植栽配置： 

道路中央配置一中央分隔島，寬度為 5 公尺，配置了 2 個 2.5公尺的雙林

植樹帶。車道部分則總共配置 10 公尺寬，配置項目可包含兩道 4 公尺寬的汽車

道及一道 2 公尺之機車道。道路兩旁配置 4.8 公尺寬的雙木林道，2 公尺寬之

自行車道及 5 公尺之人行道。在雙木林道的中間可配置人行道或生態草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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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名詞解釋 

移植 將樹木從原種植地點遷移到其他地點種植。 

定植 將樹木移植到固定的地點，種植後不再遷移。 

假植 因施工作業，而致必須暫時移植遷置之樹木其暫時安置之區域。 

修剪 選擇性去除樹體的部分以達成特定的目的及目標。 

疏剪 
將枯枝、徒長枝、不良枝與不合樹形的枝條自基部剪去，使樹冠內空間增大，

通氣及透光性變好。 

截剪 
僅將枝條先端一部份剪除，截剪在生理上破壞剪去枝條的頂端優勢，刺激側

芽形成側枝，可控制樹木生長與樹冠幅度。 

不良枝 
又稱十二忌枝分別為枯死枝、病蟲枝、分蘗枝、幹頭枝、徒長枝、交叉枝、

下垂枝、忌生枝、逆行枝、平行枝、叉生枝、陰生枝。 

疏枝 將過多或密集不良的枝條去除，以降低枝條密度。 

疏芽 將過多或密集的新芽去除，避免日後成長為枝條。 

斷根 
移植前將根部局部切斷，以促使根系再生，以利移植後水分養分的吸收，提

高存活率。 

根球 移植時配合主要根群及保留原附著土壤挖掘的範圍。 

客土 非當地原有的土壤、由別處移來用於置換原有土壤的外來土壤。 

集水坑 於樹幹基部地表外圍以土築成環狀土堤，藉以蓄水。 

基肥 作物種植或移植前，施予土壤中的肥料，提供植物初期生長使用 

追肥 在樹木生長過程中追加的肥料。 

禮肥 
作物收成後植物養份用盡，給予營養補給的肥料，可幫助回復樹體營養並儲

備養份使新梢生長強健 

植株高度(Ｈ) 指植株頂梢至地面水平基線(G.L.)的高度。 

樹冠幅(Ｗ) 指植株葉冠水平投影最寬冠幅(W1)與最窄冠幅(W2)之平均值。 

米徑(φ) 
指樹幹根頸基部離地面水平基線(G.L.)一公尺高處之直徑，以樹圍換算之。

雙幹、多幹或分枝樹則以斷面積合計後推算之。 

根球(Br) 指移植前植株根部周圍根球。根球直徑以其平均值計之。 

枝下高(BH) 主幹由根際之地面水平基線(G.L.)至第一分枝之高度。 

木本植物 
莖堅硬，橫切面有明顯的年輪。依結構特性的不同，區分為喬木、灌木、藤

本 

草本植物 
莖較柔軟，橫切面沒有年輪。依生命週期長短，可分為一年生草本與多年生

草本。 

喬木 

有單一明顯主幹的木本植物，主幹直立而非攀緣或匍匐，在主幹離地表有相

當高度後才開始分支，樹幹和樹冠有明顯區分。 

可達生高度:小喬木≤10m≤ 大喬木。 

灌木 

無單一明顯主幹，低矮的木本植物，從近地面的地方就開始叢生出斜向橫生

的枝幹，而具有小幹叢立且樹冠不定的型態，植株一般比較矮小，不會超過

6米。 

草花 
沒有主莖，或雖有主莖但僅基部木質化的花卉。它們的壽命較短，但種類繁

多，且植株矮小 

地被 株叢密集、低矮，經簡單管理即可用於代替草坪覆蓋在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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